关于申请刘朝柱、陶平两位员工因工受伤期间工资计发的请示
尊敬的各位公司领导：

现就昆师路服务中心员工刘朝柱、陶平因工受伤期间工资计发事宜说明如下：

一、昆师路服务中心维修组长刘朝柱于2025年8月22日下午14:10左右，在西华路校区家属区对2栋屋顶排水管进行检查作业，下检查口时不慎跌落，于当日14点40左右由同事陪同呼叫120送到云大医院就诊，经医院诊断为椎体压缩性骨折，需要进行住院手术治疗。特申请对其2025年8月22日至8月31日期间的工资按100%计发。

刘朝柱配偶聂天新系昆师路服务中心宿管员，因需在医院陪护照顾，特申请对聂天新2025年8月23日至8月31日期间的工资按100%计发。

二、昆师路服务中心白沙河实训基地动物饲养员陶平2025年8月24日下午19点左右在白沙河实训基地执行牵牛作业期间，不幸被牛撞伤，于当日20点30分左右由家属送到昆明市延安医院就诊，经医院诊断为肋骨5根骨折，（其中一根肋骨插入肺部），需住院手术治疗。特申请对其2025年8月25日至8月31日期间的工资按100%计发。

以上情况属实，特呈报各位领导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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